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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自动化系统管理规定

第一条 办公自动化系统（以下简称 OA 系统）是全校教职工的

办公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网上办公和信息资源共享。OA 系统是学校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校办公整体管理水平的重要手

段。

第二条 为加强对学校 OA 系统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办公程序，

提高工作效率，有效降低和节约成本，加快办公自动化建设，确保系

统各功能有效运行，信息及时处理和反馈，对电子公文准确、规范、

安全、及时地进行处理，制定本规定。

第三条 各部门指定专人为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管理员，管理部门

人员账户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登录密码、手机号、电子邮箱），管

理员要切实负起责任，必须至少每天上班后、下班前各登录一次，查

看办公自动化系统发布的文件、通知和其他信息，并进行告知、传阅、

存档等相关处理。

第四条 各部门上报的公文（包括文件、通知、请示等）必须经

过上级领导审批后方可上挂 OA 系统。发出的电子公文必须具有符合

规范的文件头和文件主体。

第五条 由人力资源部负责对新进职工入职流程的发起（离职职

工自行发起离职流程），由图文信息中心配合开通（注销）OA 系统

账户。

第六条 各教职工需保管好个人账号信息，严守 OA 系统公文秘

密，不得随意泄露未对外公开的公文信息。如发现 OA 系统被病毒、

黑客袭击或发现 OA 系统运行不正常，应及时向图文信息中心报告，

由图文信息中心处理。

第七条 任何人不得利用 OA 系统发布和传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有损国家利益、学校形象以及不道德的信息。

第八条 网络管理员负责 OA 系统防病毒、防黑客攻击以及系统

的日常维护，定期对系统检查、更新和备份，保障系统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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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OA 系统表单流程改制，系统表单流程涉及多个部门业

务规范，发起部门需先与涉及部门协商一致后，在 OA 系统发起表单

制改流程，经相关领导审核通过后，由图文信息中心进行表单流程制

作、上线。

第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终解释权归图文信息中心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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